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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16年 3月 23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，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6年 3

月 18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。本次监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5人。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。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简历如下： 

肖勇先生，1971年生，硕士，工程师。现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主任。

曾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办副主任、主任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办公厅副

主任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摩托车产业办公室副主任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摩托车事

业部副总经理，重庆南方摩托车公司副总经理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副主

任。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，肖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；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

行政处罚，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月 24日 

 




